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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都知道，目前司考的刑法部分命题偏重于理论，专门考

察总则部分理论问题的考题和需要与理论结合才能解答的法

条理解题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分值。 难度比前几年明显加大，

使得很多考生在第二卷丢分，痛失通过司考的机会。 仔细分

析近4年的刑法考题，会发现刑法题目从总体上有这样的变化

：一是单纯的法条记忆题少了，需要理论深度的法条理解题

多了。这样的题目成为没有时间进行长期专业学习和研究的

考生面临的最大难题，出现即使拿着法条和教材也无法正确

作答的情况。二是问题的综合性变强，很多难题的难点就在

于需要考生有有很强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做题时能够总

分则结合。最典型的题目就是04年卷四第六题。一道题目中

考的罪名是抢劫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盗窃罪，但用到

的知识点却很多，包括抢劫罪的未完成形态、共同犯罪的未

完成形态、另起犯意的处理、销赃罪的认识错误等知识点。 

面对这样的困境，考生在复习刑法总则部分时，要做到事半

功倍，确实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复习计划。可以参考下面的建

议： 一、复习刑法需要时刻注意刑法知识的整体性特定。 1

、尽量对刑法有整体上的把握，在学习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

高屋建瓴。 刑法作为一种禁止性规范，本身遵循着极强的规

律在运作。总则的所有问题都是对这种规律的总结和细化。

刑罚发动的前提是犯罪，犯罪的成立要求：一，行为人基于

自己的自由选择破坏了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守法角色，因而



具有了可谴责性----罪责成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恶性（

包括主体的内容）。二，作为现代刑法惩罚的对象，行为人

必须客观地侵害了受到刑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法确立，也就

是客观危害（包括客体）。所以对任何一个犯罪事实的判断

，都必须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圭臬。这一点在处理刑法总

则中的难题如共同犯罪和认识错误时必不可少，而且非常有

效。比如连续两年考察的侵占罪的认识错误问题，如果考生

对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能够牢牢把握的话，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04年刑法的大案例中第二个考察难点也是认识错误的问题

，也需要使用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去解决。事实上这一原则

不仅对于总则的内容很重要，更是对分则内容进行完整理解

的前提。一句话：在看待刑法问题时永远要有主客观相一致

原则作为衡量标尺。 2、复习总则内容忌讳分条割目，零散

掌握，而要时刻注意前后联系。 对看上去各自独立的法条内

容的正确解释其实都是以其他法条的存在为前提的，总则的

内容尤其如此。刑法的原则决定了犯罪概念的内容，对一种

犯罪概念的接受导致特定的犯罪构成内容。在总则犯罪论中

，重点是犯罪构成。其实犯罪论里所有的问题都是犯罪构成

问题。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是修正的犯罪构成，因为犯罪

行为没有出现法条所确定的最终后果。共同犯罪是包括多个

主体在内的特殊的犯罪构成问题。正当行为是排除不法或者

罪责的行为，在形式上与犯罪构成相一致，但是因为缺乏可

罚性而成为犯罪构成的例外。所以不要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中

的正当行为都当作是刑法上的正当行为，比如大喊吓走犯罪

人的行为，就因其形式上与犯罪构成没有一致性而不能将其

当作是正当防卫。犯罪构成内的各个要件之间也是前后关联



，如刑法中关于故意和过失的规定，就不仅仅是心理意义上

的故意和过失，更主要的是评价意义上的，即行为人对自己

行为及其后果的危害性的判断，在主观方面中就包含了客体

和客观方面的内容。行为人在日常看来是个故意的行为，而

在刑法上却可能评价为是过失。比如行为人意图试试油漆是

否能够点燃而用打火机点油漆，结果造成重大损失。虽然行

为人点油漆的行为是出于日常用语中的“故意”，但是对危

害结果----火灾的发生和发生危险却是过失的态度。根据刑法

第14条的定义“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这里行为人不构成放火罪而仅成立失火罪。刑法有刑法的语

言，不要用日常语言去生硬地理解刑法。正确的理解方式总

是能够保证刑法内容的前后一致性。反过来能够保持刑法前

后一致的理解也往往是正确合理的理解。 二、在复习内容上

，一定要分清主次。 毕竟作为考试我们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

在刑法上，而且长期的枯燥学习也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所以尽量减轻自己的学习负担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考察刑法

知识和运用能力的考试，有一些考点作为刑法理论和立法以

及实践就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必考的内容。牢固掌握这些考点

就可以轻松地应付任何一场出题正常的刑法考试，而且可以

自己根据历年的出题规律预测今年的考试重点。这些重要的

知识点在总则的犯罪论中有：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作为、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犯罪主观方面、

事实认识错误、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共同犯罪的全部内容

、想象竞合犯和牵连犯以及集合犯。在刑罚论中的考点是很

分散的，基本上没有理论的考察，仅局限于具体的法条规定

。如果泛泛的学习会出现记不住的情况，毕竟司法资格考试



要求考生记忆的东西太多。如果花大力气去记忆又会导致时

间分配不均匀，因小失大。建议最好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

比较细致的个性化总结，把分散的记忆点集合起来，会取到

比较好的效果。如对于起算时间的规定，就做出下面的总结

： “1．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刑期，计算起点一样，即

都是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分别是41、44、47条规定），

注意不要混淆为判决确定之日起。（“判决执行之日”与“

判决确定之日”是有严格区别的，因为判决确定之后，还有

一个交付执行与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收监执行问题，中间

尚有一段时间间隔。） 2．死刑缓期执行的两年考验期限与

缓刑的考验期限，计算起点一样，都是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51、73条），不要混淆为执行之日起（这一点正好与上

述管制等刑期起算点相反）。 3．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有

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即两年考验

期满的次日就应开始计算所减的有期徒刑之期限，而不要混

淆为减刑裁定之日起（51条）。 4．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而有计

算意义的情况下（即主刑不是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以及附加

与管制的也无计算的意义），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

者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58条），不要混淆

为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刑法典中有一个地方是从假释期满

之日起计算的，即第65条第2款关于构成累犯的前后两罪时间

间隔）。 5．前罪被假释时，再故意犯罪而构成累犯的时间

（５年），自前罪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而不要混淆为假释

之日。 6．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算（83条），不要

混淆为假释决定之日起。 7．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

期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80条，当然此种情形下无期徒刑



判决之前先前羁押的也不存在折抵问题）。 8．追诉时效的

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不要混淆为犯罪既遂之日起计算，

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

起计算（89条）。（同样的道理，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

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的问题也是如此）” 三

、在复习时间的安排上，要循序渐进，做好计划。 如果能够

有一张详细的复习日程表是非常好的。如果准备从3月份开始

复习，到9月中旬考试为止，共有6个半月的时间。在这段时

间中，对刑法总则的复习可以考虑一下下面的建议： 3月到

四月中旬，重点复习刑法总则，分则问题可以先简单过一下

。在复习时因为离考试还远，心态比较平和，所以抓住机会

扩展自己的思维空间，多接受点教材里看不到的理论学说，

并要进行比较充分认真的思考。千万不要听了就完事或者一

听就接受。没有经过自己大脑思考的理论是不会成为自己分

析解决问题的利器的。反倒会出现一听就懂、一看就会，但

是一做（题）就错的情况。 4月下旬到五月底，重点可以放

在分则上，但是在复习分则时不要忘了利用总则的理论来分

析分则的问题，尽量在复习时就作到分析问题总分则结合。

6月份对总则进行一次全面的细致复习，思维不要展的太开，

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关键是对细微之处予以充分注意。并联

系分则的具体规定深化理解。 最后在8月份突出重点地复习

总则，并且要通过不断大量地作题来检验自己的复习效果并

查漏补缺。考试前是不用看总则的理论内容的，只要看一下

具体的重点需要记忆的地方就可以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